销    售    合    同

甲方（卖方）：海宁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: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海宁
乙方（买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2026年月日

第一条  粮食品种、产地、生产年份、数量、价款        

	品种
	   产地
	  生产年份
	数 量 (吨)
	成交价格(元／吨)
	总 金 额 (元)
	备注

	晚粳米
	嘉兴
	2025
	
	
	
	公斤真空

	合计人民币金额(大写)：
	
	


 质量标准：以质检报告和甲方仓库总样为准。交易清单公示的质量指标仅供参考，实物质量情况以实地看样为准，一经成交竞得方不得再对粮食质量提出异议；放弃实地看样的一旦成交则视为对竞得粮食质量的认可，成交后亦不得再对粮食质量提出异议。 
数量：以储存交割库点清点包装数量为准，乙方通过抽包方式核验定量包实际数量，每包定量包允许有±0.5%数量浮动。实际数量与公告定量包数量差率在±0.5%（含0.5%）之内的，按公告定量包数量结算；差率超过+0.5%的，按实际数量减公告定量包数量的0.5%结算；差率超过-0.5%的，按实际数量加公告定量包数量的0.5%结算。

结算方式：自行结算，先付款后提货。
 交(提)货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：委托方指定仓库提货，竞得方在提货仓库汽车板包装提货，需在提货库区归还盛放标的物的托盘，运输车辆、装卸工人、堆包等均由竞得方安排；运输、装卸、进出库等一切费用均由竞得方承担；提货期限：2026年月日前提清。因需“先进后出，边进边出”，按入库进度安排出库，出库数量不超过入库数量，出入库按委托方要求进行。具体出库时间、数量，以库点安排为准。逾期提货，委托方不承担标的物发生霉变等质量责任以及其他风险。竞得方不能在规定期限前提清成交粮食(委托方原因除外），须向委托方支付延期提货仓库占用费，支付标准为：①超过合同约定提货时间15日历天（含）内的，费用按每天0.4元/吨收取，数量按照整仓容计算；②超过合同约定提货时间15日历天的，费用按每天0.8元/吨收取，数量按照整仓容计算；数量按照整仓容计算。0P05、0P06号仓仓容均为410吨、1P05号仓仓容800吨。超过合同约定时间21天及以上的，委托方有权终止履行合同，没收竞得方未轮出标的数量相对应的交易保证金。
地点：粮食储备库:海宁市经济开发区长生堰路1号,中心粮库:海宁市海洲街道伊桥村管泾港44号

第六条  解决合同纠纷方式：按《民法典》。

第七条  附则：l、本合同自签订之日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2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:海宁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地址:海宁市经济开发区长生堰路1号
       地址: 
代表(签字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(签字):

开户银行: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宁支行         开户银行:

银行账号: 20333048100100000005541          银行账号：

统一信用代码:913304827044386761            统一信用代码:

联系电话: 0573-87290076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 

